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学生助理申请表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

	学    号
	
	专业班级
	
	

	困难生否
	
	政治面貌
	
	

	手机及短号
	
	现任职务
	
	

	申请岗位
	学生工作办公室
	

	个
人
情
况
	

	
	

	
	

	奖
惩
情
况
	

	对于助理工作的认识和建议
	

	空余时间

（打钩选择）
	周一

周二

周三

周四

周五

上午

下午




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制
注：个人情况包括了个人的基本经历，特长和其他与助理工作相关的个人情况。

请务必将报名表重新命名为“班级+姓名”，如“法学1102班张三”，谢谢！
